
附件1

第三届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

暨职业技能大赛方案

 为培育和选拔一批优秀人力资源服务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项目，促进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根据省人社厅、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关于举办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暨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皖人协〔2025〕7号），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举办第三届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暨职业技能大赛。具体方案如下：

   一、大赛内容

本次大赛设置职业技能大赛和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两项赛事。

职业技能大赛聚焦劳动关系协调师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薪税师）两个赛项，通过开展从业人员业务知识和技能竞赛，遴选优秀选手代表合肥市参加全省人力资源职业技能大赛。
创新创业大赛旨在征集遴选一批成长性好、创新性强、条件相对成熟的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项目、技术和产品，代表合肥市参加全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竞赛。
二、参赛对象及推荐程序

（一）职业技能大赛

1.参赛对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含公共机构和经营性机构）、从事劳动关系协调工作的人员、从事薪税事务工作的人员、各类技工（职业）院校、高等院校有学籍的相关专业在校学生。

参赛选手须为我市从事相关职业(专业)满1年的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含教师) 或我省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相关职业(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已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及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2.推荐程序：职业技能大赛参加人员由各县区人社部门依据分配指标，填写选手报名表（见附件3），统一组织推荐报名。需严格按照指标要求选拔选手，不得低于所分配的各单项最低指标数，每人限报一个赛项。

（二）创新创业大赛
1.参赛对象：在我市依法设立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在合肥市拥有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企事业单位。

参加创新创业项目竞赛的企业须为独立法人，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对参赛项目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参赛者须为参赛项目创始人或核心团队成员。已在省级及以上赛事中获奖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2.推荐程序：符合资格的参赛对象需向属地县区人社部门提交创新创业项目竞赛报名表（见附件4）及创新创业项目说明书（见附件5）。

经县区人社部门初步审核选拔后，对择优推荐的项目须在报名表上加盖公章，并由县区人社部门统一将盖章后的推荐材料报送至市人社局。
以上赛事具体分配指标详见附件2。
三、赛事安排
（一）职业技能大赛。设置劳动关系协调师赛项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薪税师）赛项（竞赛大纲和参考样题见附件6、7）。采用闭卷答题方式进行，笔试题目从提前下发的题库中进行抽取，分为理论考试（单选、多选、判断）和实操考试（填空、简答、案例），总成绩=理论成绩*30%+实操成绩*70%（如遇成绩相同的，则实操成绩高者名次列前），竞赛时间120分钟。考试时间拟定于7月上旬，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创新创业大赛：市人社局对推荐项目进行材料初审，择优选定项目进入路演环节，落选项目不予参赛。进入路演环节的项目须提前准备PPT演示文稿，并指派1名代表进行现场项目陈述及评委问答。项目最终成绩由评委现场打分确定，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如遇成绩相同，则并列排名）。路演时间拟定于7月上旬，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四、成绩运用

（一）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颁发荣誉证书。遴选优秀项目，推荐参加省级创新创业竞赛。

（二）职业技能大赛劳动关系协调师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薪税师）赛项分别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颁发荣誉证书。遴选3名劳动关系师赛项的选手和2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薪税师）赛项的选手，推荐参加省级技能竞赛。荣誉证书可作为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专职能力证明之一。
五、赛事组织机构

本次大赛由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有关单位协办，共同落实赛事组织、安全及监督工作。

六、附则
本方案未尽事宜，参照《关于举办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省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暨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皖人协〔2025〕7号）执行（见附件8）。


